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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国际民航组织危险品专家组工作组 

第十五次全体会议情况的报告 

 

2015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1 日，国际民航组织危险品专

家组工作组第十五次全体会议（DGP-WG/15）在加拿大蒙特

利尔召开。民航局运输司综合业务处、中国民航危险品运输

管理中心和国泰航空等单位的 4名代表，作为中方专家组成

员和顾问参加了此次会议。会议主要情况汇报如下：  

一、会议基本情况 

会议共有 14名国际民航组织危险品专家组成员和 54名

专家组观察员及顾问参加，来自加拿大运输部的专家组成员

M·帕凯特女士担任会议主席，澳大利亚民航安全局的专家

组成员 B·弗金斯先生担任会议副主席。会议共讨论了 37份

工作文件和 9 份信息文件，涉及的议题包括：制定附件 18

《危险物品安全航空运输》的修订建议；制定《危险物品安

全航空运输技术细则》（Doc 9284，以下简称《技术细则》）

及其补篇的修订建议并纳入 2017-2018版；制定《与危险物

品有关的航空器事故征候应急响应指南》（Doc 9481）的修

订建议并纳入 2017-2018版；审查与锂电池安全航空运输相

关的提案，包括评估第二次国际多学科锂电池运输联合工作

组会议提出的各项建议；对航行局或危险品专家组提出的非

经常性工作项目提出解决方案，包括制定危险品事故和事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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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候信息全球共享机制，完善危险品培训要求等。 

上述议题中，在“审查与锂电池安全航空运输相关的条

款”和“《技术细则》的修订建议” 两个方面，提交的工作

文件和信息文件较多,与会专家充分讨论。中方代表团根据

前期对会议工作文件的研究讨论，充分表达对关注议题的意

见和建议，有效提升了我国在危险品航空运输国际规则制定

中的话语权。 

二、会议重点关注 

（一）与锂电池安全航空运输相关的规定 

1.采取措施缓解锂电池大批量航空运输带来的风险 

作为持续讨论的议题，工作组对锂电池大批量运输给航

空安全带来的风险已经达成了共识，尽快采取措施来缓解这

些风险是非常必要的。大批量锂电池航空运输是按照《技术

细则》包装说明 965/968第二部分的相关要求实施，此次会

议第 6号工作文件和第 7号工作文件建议进一步细化这些规

定，主要内容包括：针对按照包装说明 965/968第二部分相

关要求运输的锂电池货物，在每一个包装件的外包装上应显

示托运人和收货人的名称和地址；在航空货运单上应显示锂

电池货物的包装件数量；包装件侧面应具有足够的空间粘贴

操作标签；对装在一个集合包装、托盘或集装器中锂电池包

装件的数量进行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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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讨论，工作组最终同意对包装说明 965/968第二部分

做出如下修改：在包装要求中增加“刚性的”一词；在锂电

池操作标签要求后面添加“包装件必须有足够的空间使得危

险品标签不需要折叠就能够完全粘贴在包装件的一个面

上”；在航空货运单要求中增加包装件数量。此外，对集合

包装内的锂电池包装件数量的具体限制将在下一次工作组

会议上讨论确定。 

2.制定基于性能的锂电池航空运输标准 

国际航空工业联合会的代表在会议上指出，目前飞机的

消防能力标准、消防设备和系统均是针对所运输的普通货物

起火而开发设计的，未针对包括锂电池在内危险品的特殊危

险性进行特别设计。有实验数据表明飞机现行的灭火系统不

能抑制和扑灭大量锂电池引起的火灾，此类火灾会导致飞机

安全飞行时间和着陆时间大幅缩短，严重危及航空完全。基

于这种情况，国际驾驶员协会提出应尽快在全货机上禁运锂

金属电池。 

包括美国便携式可充电电池协会与会代表在内的部分

代表提出了反对意见，指出目前大量的由锂电池引起的不安

全事件均涉及未申报的锂电池货物，客机和货机全面禁止锂

金属电池运输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未申报运输，这会进一步增

加航空运输风险。 

工作组在权衡多种风险因素后，一致同意在将危险性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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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在包装件内为原则的基础上，制定锂电池航空运输基于性

能的标准，通过成立专家组对以下课题进行研究：基于性能

的规定来控制锂电池芯热失控，安全航空运输锂电池芯的荷

电量，以及基于性能的锂电池包装（例如，在包装内加入胶

状冷却剂，降低锂电池货物起火的风险）。 

（二）锂电池热失控释放气体的研究进展及建议 

1.锂电池热失控释放气体的基础研究 

含有可燃性碳基电极的锂金属或锂离子电池在发生热

失控时，可能会反应产生可燃性气体，气体聚集后导致爆炸。

FAA 技术中心设计了三个方面的试验，分别考察锂电池化学

组成与释放气体浓度和压力的关系，钴酸锂电池荷电量与释

放气体浓度和压力的关系，以及大量锂电池热失控释放气体

的浓度与组成，得出以下七点结论： 

--随着锂电池荷电量的增加，释放气体体积不断增加； 

--随着锂电池荷电量的增加，可燃性气体碳氢化合物、

氢气和一氧化碳的含量不断增加； 

--在 150 立方英尺的密闭空间内，随着锂电池荷电量的

增加，产生爆炸所需要的锂电池数目越少； 

--不同化学组成的锂电池热失控释放的气体组成也不

相同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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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锂离子电池热失控释放的气体绝对压力不小于 75 

PSIA(517 kPa); 

--同类型的锂电池，可以通过小规模锂电池热失控释放

气体的组成预测大规模锂电池热失控时的情况； 

--哈龙 1301 灭火剂对锂电池热失控释放的气体燃烧无

效。 

2.防火集装箱的研究进展 

FAA 技术中心持续评估防火集装箱的耐火情况，先前的

测试表明，防火集装箱能够控制火势蔓延，但对于控制锂电

池热失控与起火无效。进一步的测试表明，仅数百个锂电池

燃烧产生的可燃气体，不断聚集后会导致爆炸。针对这种现

象，生产厂家对防火集装箱进行了新的设计，去除了防火集

装箱密封门的密封圈。测试发现重新设计的防火集装箱可以

有效地缓解可燃气体的聚集，防止爆炸发生，并仍能控制火

势蔓延，但是这个过程会排出大量烟雾。下一步 FAA 技术中

心和生产厂家将对防火集装箱排烟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

究，以便满足安全航空运输要求。 

（三）《技术细则》的修订建议 

针对《技术细则》的修订，此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内容包

括： 

1.基于联合国危险品运输规则更新而采取的修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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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组逐条讨论了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专家分委会《关

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——规章范本》（以下简称《规章

范本》）中最新修订的内容，并考虑纳入《技术细则》

2017-2018 版中。工作组商定专家组成员将进一步审查工作

文件，任何有争议的地方都将反映在 DGP/25工作文件中。 

2.特殊规定的修改 

(1)锂电池相关特殊规定 

修改特殊规定 A88，将特殊规定中针对原型样品锂电池

以及低产量锂电池运输时包装要求的相关内容放入了《技术

细则》补篇包装说明 910 中。 

修改特殊规定 A202，明确托运人责任，并要求运输文件

中写明“依据特殊规定 Axxx 运输”。 

修改特殊规定 A206，规定锂电池使用新的标签并设置了

过渡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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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锂电池操作标签 

 

图 2 第 9类杂项危险品-锂电池标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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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特殊规定 A44 

会议第 27号工作文件指出，UN 3316 化学物品箱或急救

箱在《技术细则》中的特殊规定 A44 与《规章范本》里的特

殊规定 SP251 条款类似，SP251 只允许在急救箱内放置限制

数量的危险品，但 A44同时允许限制数量和例外数量的危险

品。特殊规定上的差异可能会导致将包装等级 I级的例外数

量危险品装入急救箱里。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将向联合国危险

货物专家组会议提交非正式文件，并将在 DGP/25 会议上再

次讨论。 

(3)特殊规定 A302 

会议第 1 号工作文件指出，有关活鱼桶的特殊规定 A302

是在考虑到富氧条件起火风险的前提下，于 1997 年 DGP/16

会议讨论时增加了目的国和运营人所在国批准的要求。从

1999年至 2014年间，供氧活鱼桶航空运输多达 10 万个，从

未发生泄漏事故，而目的国批准的要求给托运人和航空公司

带来许多麻烦，且目的国对活鱼桶安全航空运输的保障能力

和关心程度都有待探讨，因此建议删除目的国批准的要求。

在这一问题上，各国间存在较大的分歧，工作组通过举手表

决的方式，通过了“删除目的国批准”的提议，同时也指出

对于希望保留目的国批准的国家，可以通过国家差异的形

式，在《技术细则》中继续保留目的国批准。 

(4)特殊规定 A32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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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GP/21 会议通过的有关具有象征意义火焰的特殊规定

A324也同样涉及目的国批准的问题。工作组一致认为该要求

没有太多的实际价值，同意“删除目的国批准”的要求。 

3.包装说明的修改 

工作组依据《规章范本》的新增内容，同时充分考虑航

空运输的要求后，修改包装说明 101、包装说明 200、包装

说明 203、包装说明 451 以及包装说明 965-968。 

工作组同意对包装说明 954 做出修改，允许将 UN 3373

和 ID 8000装入集装器时加入干冰作为制冷剂，并相应修改

第 7；1.4.1 的规定，允许经营人接收上述集装器。 

4.有关旅客和机组人员规定的修改 

托运行李中由锂电池供电的便携式电子吸烟装置（电子

香烟）因过热引发过一些不安全事件。工作组认为目前《技

术细则》表 8-1将电子香烟放入便携式电子设备条目中不能

完全体现其危险性，因此同意在表 8-1中新增条目 19，规定

电子香烟不可以托运，可以随身携带，不得在机上对电子香

烟进行充电。 

工作组同意对表 8-1中涉及锂电池供电的设备进行系统

的梳理，全面考虑分类及其要求的合理性，在维持表 8-1 条

目结构的前提下，尽可能囊括市场上已有的或将出现的此类

设备。 

（四）基于能力的危险品培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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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危险品人员和国家雇员的基于能力的危险品培训，

工作组培训工作小组提供了最终版本的培训规定和指导材

料。这些材料包括：在《技术细则》2017-2018 版及其补篇

中以附件形式提供危险品人员及国家雇员基于能力培训的

能力框架和指导材料，并将以正式规定的形式纳入《技术细

则》2019-2020 版及其补篇中。同时《技术细则》原有的表

1-4 和表 1-5 将合并成一个新表，使用岗位职责取代原先的

人员分类。 

工作组重申新的规定需申明非危险品操作的人员仍然

需要培训，且考虑增加一个推荐性的注意条款写明所有的培

训要求也适用于携带危险品的旅客和机组人员。 

（五）危险品事故、事故征候信息的报告与共享 

工作组认为制定危险品事故和事故征候报告程序，以及

开发全球危险品事故和事故征候信息共享平台这一议题，虽

然经过多次专家组会议讨论，但取得的进展较小，因此提议

成立报告程序工作小组，以便于推进该项工作。该工作小组

旨在通过原先的成果和近期的交流，达成信息共享平台框

架、规定及政府指导性材料的初步共识，并在 2015 年第三

季度召开会议具体讨论，为 DGP/25 提出建设性意见。 

三、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品运输管理的思考 

结合本次会议重点讨论的问题以及我国现阶段危险品

航空运输安全管理要求，提出如下的具体工作思考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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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进一步加强跨部门跨行业合作，提高锂电池航空

运输安全性。近些年来锂电池航空运输量的不断增长，因锂

电池引发的航空运输不安全事件时有发生。如何有效降低锂

电池航空运输风险成为各国研究的重点。 

2010 年国际民航组织采取的降低锂电池航空运输风险

的手段还较为单一，主要是提高锂电池货物包装要求、限制

单个包装件内锂电池的个数等。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，目前

国际民航组织危险品专家组的各国专家计划从生产环节和

运输环节采取多种措施提高锂电池航空运输安全性：在运输

环节，主要通过研发新的飞机灭火系统以及防火集装器以应

对锂电池航空运输时出现的意外情况；在生产环节，主要是

通过重新设计锂电池结构来控制锂电池芯热失控，研究锂电

池芯的荷电量与运输安全之间的关系以确定航空运输锂电

池安全的荷电量。 

为保障锂电池航空运输安全，顺应国际规则变化，下一

步运输司将重点开展以下工作： 

1.加强跨部门合作，提高锂电池航空运输安全性。目前

国际民航组织的专家对新的飞机灭火系统、防火集装箱的研

究不断深入，这些内容在民航局内部涉及适航、飞标等多个

部门。建议进一步加强与适航司、飞标司等部门的合作，邀

请相关司局的专家加入到提升锂电池安全航空运输水平的

研究中，共同开展机上防火灭火设备的技术研究，提升我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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锂电池航空运输安全管理的技术能力。 

2. 加强跨行业的合作，提高锂电池航空运输安全性。

目前国际民航组织的专家对锂电池的设计和生产也进行了

一定程度的研究，由于民航局对锂电池生产不具有管理权

限，因此势必需要与我国负责锂电池生产监管的部门，即工

信部加强跨行业的合作。运输司将继续积极参与工信部组织

的锂电池生产标准体系建设。一方面可以将锂电池航空运输

要求渗透到锂电池生产环节，在生产源头进行质量控制，提

高运输安全性，另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锂电池

技术特点，有利于下一步锂电池航空运输国际国内法规标准

的制定。 

（二）建立基于能力的危险品监察员和从业人员培训体

系。做好危险品监察员和从业人员的培训是加强危险品航空

运输安全管理最直接、最有效的手段之一。 

运输司一直对危险品培训工作高度重视，不仅在《中国

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》（CCAR-276-R1）中制定了严

格的培训规定，还通过咨询通告《危险品航空运输培训管理

办法》对危险品培训大纲、培训机构和培训教员制定了更为

详细的要求。为规范对危险品监察员的培训，运输司已制定

下发了管理文件《危险品监察员培训管理办法》，将于 7 月

1 日实施确保危险品监察员培训工作有序地开展。 

近些年来，国际民航组织提出的基于能力的危险品培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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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培训模式，更加关注危险品监察员和从业

人员的岗位职责，依据相关人员的职责培训相应的能力。基

于能力的危险品培训的具体要求将在 2017年公布，并于 2019

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。针对这一情况，运输司前期积极参与

了相关规则的制定，下一步，我们将密切跟踪国际规则的变

化，提前开展研究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，通过完善相关规

章，建立既符合国际民航组织要求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基于能

力的危险品培训体系，以进一步做好危险品航空运输安全管

理工作。 


